
垫江县永安镇人民政府
关于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招聘公告

根据《重庆市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办法》以及垫江人

社发〔2021〕169 号、218 号文件相关规定，经研究我镇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 3 名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招聘人数及岗位职责

1.招聘人数：3 名，男女不限。

2.岗位性质：全日制公益性岗位。

二、聘用时间和条件：

1.聘用时间：实行聘用制和动态管理，一年一聘，聘用

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

2.招聘条件：

一是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法律。

二是责任心强，具有为民服务的愿望和奉献精神，有一

定的组织协调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计算机操作能力。

三是招聘对象为具有重庆市垫江县户籍，离校两年内登

记失业高校毕业生，不含招聘公告发布之日仍处于就业（以

社保参保数据为准）、自主创业（以工商注册数据为准）状

态的高校毕业生。

有以下情形不得录用：

（1）有违法犯罪记录的；



（2）曾从事基层服务工作，被开除的；

（3）在各级招考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用纪律

行为的；

（4）被单位辞退或解聘未满五年的原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

（5）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国家有关部

委联合签署备忘录明确的失信情形人员；

（6）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其

他情形。

三、招聘程序

1.报名时间：2026.3.11—2026.3.13（工作日：上午 9:00

—12:00，下午 2:00—5:00）。

报名地点：永安政府 105 办公室，联系人夏春涛

023-74546850。

报名所需材料及要求：

报名人员须持本人真实有效身份证、户口本（户主页、

本人页和增减页）、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其中毕

业证书需本人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认证，并打印

“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填写《报名登记表》（附件 1），

按规定粘贴近期 1 寸免冠彩色照片。

2.面试时间：3 月 17 日，对符合条件的人员组织面试，

初步确定聘用人员。

3.资格审查：3 月 18 日，组织应聘人员到派出所查询有



无犯罪记录，并到三甲医院进行体检（费用自理）。如因体

检不合格、有犯罪记录的或参考者自愿放弃等情况出现人选

缺额的，在面试人员中按照面试成绩排名递补。

4.公示备案：3 月 19 日-3 月 25 日，拟聘用人员名单公

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的，按有关规定办理聘用手续。

5.聘用培训：与永安镇人民政府签订聘用合同，并开展

岗前培训，开始正式上岗。被录用的公益性岗位人员，必须

服从永安镇党委、政府的安排，不服从安排的，视为主动放

弃。离职需提前 1 个月书面向单位申请，并将工作交接到位，

否则将追究有关责任。

四、薪资待遇

按全日制公益性岗位薪资待遇规定执行。


